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3号

被告人姜某某，男，1948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48********，汉族，文化程度小学肄业，四川省芦山县人，城镇居民,家住芦山县**镇**路**号。2016年9月22日因涉嫌行贿罪被荥经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刑事拘留，同年10月9日经雅安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依法逮捕。2017年2月7日经本院决定对其依法取保候审。

本案由荥经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姜某某涉嫌行贿罪，于2016年11月28日移送该院审查起诉，经该院审查，于2016年12月1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于2016年12月1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本案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经依法审查查明：

1、2010年，芦山县政府对姜某(姜某某之子)名下的住房进行拆迁，被告人姜某某为感谢某某将其原属砖混结构的房屋变更为框架结构进行补偿的关照,分别于2011年6月、2012年春节前送予付某某现金共计5万元，付某某均予以收受。

2、2O13年10月,被告人姜某某为感谢付某某在其位于芦山县龙门乡“泉水源农家乐”拆迁过程中虚增“成才名贵树”和“楠木”、“大桂花”等树木进行补偿,以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协议的方式，将位于芦阳镇石羊安置小区一套价值30.0499万元的安置房送予付某某,付某某予以收受。

3、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被告人姜某某为感谢杨某某在其位于芦山县龙门乡“泉水源农家乐”拆迁过程中虚增“成才名贵树”和“楠木”、“大桂花”等树木进行补偿,先后两次送予杨某某现金共计1.5万元,杨某某均予以收受。

4、2013年10月,被告人姜某某为感谢杨某某在其位于芦山县龙门乡泉水源农家乐拆迁过程中虚增“成才名贵树”和“楠木”、“大桂花”等树木进行补偿,将位于芦阳镇石羊安置小区一套价值23.484万元的安置房送予杨某某，并将该处房屋的钥匙交于杨某某，事后杨某某让其侄儿胡某某向姜某某购买该房，2013年10月16日胡某某与姜某某签订购房协议，并支付姜某某购房款3万元。后姜某某又将该3万元通过其子姜游送予杨某某，杨某某未予以收受。

2016年8月4日，被告人姜某某经中共芦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

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姜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送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2月7日

附：

1.被告人姜某某现住芦山县**镇**路**号（保证人姜游联系电话：1354142****）；

2.案卷材料五册、同步录音录像光盘十张,司法资产评估意见书二份; 

3.起诉书正本一份、副本七份。

